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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4 

編號 案由與決議 頁數 

1 

案由：檢送 114學年度國立中興大學辦理校外實習課程書面審查評鑑報 

告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依辦法辦理後續報部事宜。 

4 

2 

案由：本校學士後醫學系、臨床護理研究所、生命科學系及台灣人文創

新學士學位學程等單位之實習機構檢核與評估結果，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單位依規定辦理後續實習合作事宜。 

9 

3 

案由：本校法律學系增訂「校外見(實)習機構評估表」及「見(實)習授

課教師訪視輔導紀錄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請法律學系依規定辦理後續實習業務。 

66 

4 

案由：本校森林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增訂「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

點」，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請森林學系及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依行政程序辦理後

續法規發布與公告實施事宜。 

71 

5 

案由：本校應用數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及生命科學系分別追認增

訂中文版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提請審議。 

決議： 

本案審議通過： 

一、 同意應用數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及生命科學系所提之學生

校外實習合約書追認及增訂案。 

二、 同意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擬與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生命科學系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所擬之實習合約架構，分別作為該系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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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與該機構簽約之標準範本。 

6 

案由：本校學士後醫學系追認修訂與臺中榮民總醫院之「國立中興大學

醫學生實習合約書」(三方合約)，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准予追認旨揭醫學生實習合約書之修訂內容，並請學

士後醫學系據以執行後續實習業務。 

97 

伍、臨時動議 105 

臨 1 

案由：本校法律學系增訂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請法律學系依行政程序辦理後續法規發布與公告實施

事宜。 

105 

臨 2 

案由：有關本校學士後醫學系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童綜合醫院及秀傳醫

療體系簽署之「國立中興大學醫學生實習合約書」(三方合約)，其條文

適用範圍提請追認並釐清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追認並確認本校學士後醫學系與彰化基督教醫療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及秀傳醫療

體系所簽署之實習三方合約書(如附件 2)皆為正確且有效之版本，不受

113年度第 3次會議決議之條文修正限制。 

112 

陸、散  會：下午 12時 54分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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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5月 29日下午 12時 10分 

地點：行政大樓 3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張玉芳教務長                         記錄： 趙潔怡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工作報告：無 

參、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土木工程學系、生物科技發展中心、生命科學系、園藝系、應用數學系
及臨床護理研究所分別追認增訂中文版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請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臨床護理研究所修訂與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及童 
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簽訂之醫學院臨床護理研究所實習學生
合約書，請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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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檢送 114學年度國立中興大學辦理校外實習課程書面審查評鑑報告草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5年 4月 7日臺教高(二)字第 1152201010號函「推動大學校

院實習課程書面審查作業」。 

二、 依照教育部自評報告撰寫說明文件，資料採計年度以 113學年度填報校務

資料庫之系、所、學位學程為原則。 

三、 醫學院、師資培育實習及學生實習單位如為學校附屬機構、附設醫院等，

無須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四、 本次參與書面審查之受評單位共計 20個，表列如下：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 單位名稱 

1.動物科學系 2. 農藝學系 3.法律學系 4.食品暨應用生物科

技學系 

5.景觀與遊憩學士學

位學程 

6.土壤環境科學系 7.臨床護理研究所 8.水土保持學系 

9.植物醫學暨安全農

業碩士學位學程 

10.生命科學系 11.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2.農資學院 

13.國際農企業學士學

位學程 

14.應用數學系(資料

科學與資訊計算研究

所) 

15.台灣人文創新學士

學位學程 

16.管理學院(磐石中

心) 

17.台灣與跨文化研究

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18.生科中心(台經院) 19.土木工程學系 20.材料工程學系(工學

院半導體國際專班)  

五、 「推動大學校院實習課程書面審查作業指標」詳如附件 1。 

六、 本校「114學年度辦理校外實習課程書面審查評鑑報告（草案）」、自評報告

及佐證資料因篇幅繁複，特以雲端連結方式呈現。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4/folders/1MFxyLl4ocxnVBuFPy99-ueyjVc_Had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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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規定將相關審查評鑑報告及自評資料函報教育 

          部。 

決    議：照案通過，依辦法辦理後續報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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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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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本校學士後醫學系、臨床護理研究所、生命科學系及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

學程等單位之實習機構檢核與評估結果，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之 2規定，合作機構

應符合各項條件始得與學校進行實習合作；教育部亦建置「實習機構查詢系

統」，供各校確實核對合作機構之法定資格。 

二、 本處已於 114 年 12 月底召開「校外實習填報座談會」，並於 114 年 12 月 30

日以興教字第 1140201026 號書函向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之教學單位重申：各

單位應於學生實習前完成機構評估作業，且相關檢核結果應經各級校外實習

委員會審議確認，並妥善留存系統查詢基準日紀錄。 

三、 茲彙整上述學士後醫學系、臨床護理研究所、生命科學系及台灣人文創新學

士學位學程等單位之實習機構檢核及評估情形如下： 

(一)學士後醫學系： 

實習機構查詢結果詳見附件 1；實習機構評估結果詳見附件 2；臨床實 

習委員會議紀錄詳見附件 3；醫學院臨床實習委員會會議紀錄詳見附件 

4。 

(二)臨床護理研究所： 

實習機構查詢結果詳見附件 5；實習機構評估結果詳見附件 6；臨床護 

理研究所實習委員會會議紀錄詳見附件 7。 

(三)生命科學系： 

實習機構評估結果詳見附件 8；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紀錄詳見附件 9。 

(四)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 

實習機構查詢結果詳見附件 10；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紀錄詳見附件 11。 

辦    法：經本次會議決議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單位依規定辦理後續實習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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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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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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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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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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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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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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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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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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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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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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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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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本校法律學系增訂「校外見(實)習機構評估表」及「見(實)習授課教師 

          訪視輔導紀錄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法律學系依據教務處課務組公版之「實習機構評估表」，增訂該系專用之

「校外見（實)習機構評估表」(詳見附件 1)與「見(實)習授課教師訪視輔

導紀錄表」(詳見附件 2)。 

二、 本案業經法律學系 115年 4月 27日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 2次

會議通訊審議通過，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3。 

辦    法：經本次會議決議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請法律學系依規定辦理後續實習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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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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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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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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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本校森林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增訂「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森林學系為規範與推動學生實習業務，特增訂中、英文版「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詳見附件 1)，並據以設置專責委員會；

本案業經該系 115年 1月 16日第 318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會議紀錄詳見

附件 2。 

二、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為使學生結合專業理論與產業實務，增進實務技能，

特增訂「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詳見

附件 3)，並據以設置專責委員會；本案業經該系 115年 1月 13日 114學年

度第 2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會議紀錄詳見附件 4。 

辦    法：經本次會議決議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請森林學系及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依行政程序辦理後續法規發布 

         與公告實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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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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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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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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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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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本校應用數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及生命科學系分別追認增訂中文版學

生校外實習合約書，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應用數學系追認增訂與「臺中市私立昹鑫文理短期補習班」學生校外實習

合約書，已用印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1。 

二、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追認與「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簽署之實習

合約書（如附件 2，後續將辦理補用印；會議紀錄如附件 3）；本案合約架

構擬作為該系日後與該公司簽訂實習合約之標準範本。 

三、 生命科學系增訂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4，

會議紀錄如附件 5；本案合約架構擬作為該學系日後與該館簽訂實習合約之

標準範本。 

辦    法：經本次會議決議後辦理。 

決    議：  

本案審議通過： 

一、 同意應用數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及生命科學系所提之學生校外實習

合約書追認及增訂案。 

二、 同意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與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生命科學系與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所擬之實習合約架構，分別作為該系日後與該機構簽

約之標準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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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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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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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案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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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案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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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案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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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本校學士後醫學系修訂追認與臺中榮民總醫院之「國立中興大學醫學生實習

合約書」(三方合約)，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學士後醫學系追認增訂與「臺中榮民總醫院」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三方合

約)，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詳見附件 1，實習合約書草案詳見附件 2，會議記

錄請參閱附件 3。 

辦    法：經本次會議決議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准予追認旨揭醫學生實習合約書之修訂內容，並請學士後醫學系

據以執行後續實習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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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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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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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案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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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一案 

提案單位：法律學系 

案  由：本校法律學系增訂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法律學系增訂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合作見實習課程之學生實習合約書如

附件 1，會議記錄如附件 2；本案合約架構擬作為該系日後與該公司簽訂實

習合約之標準範本 

辦    法：經本次會議決議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請法律學系依行政程序辦理後續法規發布與公告實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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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第 1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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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第 1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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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士後醫學系 

案  由：有關本校學士後醫學系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童綜合醫院及秀傳醫療體系簽署 

          之「國立中興大學醫學生實習合約書」(三方合約)，其條文適用範圍提請追 

          認並釐清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查本校 113年 10月 22日 113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 3次會議提案一決

議，修正旨揭合約書第 14條及第 18條第 1項條文(會議紀錄節錄如附件 1)。 

二、 前開會議紀錄文字雖泛指「教學合作醫院」，惟查該案之原始提案動機、研商

過程及檢附之合約草案，皆僅針對「臺中榮民總醫院」之特殊需求進行條文

修訂。故該次會議決議之增修條文，本意僅適用於臺中榮民總醫院，不及於

其他合作醫院。 

三、 為免文字概括產生適用疑義，學士後醫學系特此提請本次會議追認：該系實

際與「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

綜合醫院」及「秀傳醫療體系」所簽署之醫學生三方合約書(如附件 2)，均

維持原簽訂之合約架構(不納入 113年第 3次會議修正條文)，且皆為合法效

之正確版本。 

辦    法：經本次會議決議後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追認並確認本校學士後醫學系與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 

          督教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及秀傳醫療體系所簽署之實習三 

          方合約書(如附件 2)皆為正確且有效之版本，不受 113年度第 3次會議決議 

          之條文修正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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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第 2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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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第 2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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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散  會：下午 12時 5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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